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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高等檢察署及其檢察分署
中　華　民　國

一 自

般 動

偵 檢

查 舉

總 計  133,346  10  10  －  27,790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67,042  4  4  －  14,027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中 檢 察 分 署
 25,369  1  1  －  5,806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15,555  2  2  －  3,406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高 雄 檢 察 分 署
 19,120  3  3  －  3,601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花 蓮 檢 察 分 署
 3,553  －  －  －  712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智 慧 財 產 檢 察 分 署
 1,633  －  －  －  185

福 建 高 等 檢 察 署

金 門 檢 察 分 署
 1,074  －  －  －  53

說明：終結案件平均每件所需日數係指自檢察官收案之次日起至案件辦理終結之日止平均每件所需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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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案件收結情形（機關別）
112 年 1-7 月

 30,733  2,605  72,208  133,030  767 2.09

 13,960  1,100  37,951  66,760  702 2.84

 5,760  719  13,083  25,342  39 1.36

 3,925  257  7,965  15,556  8 1.22

 5,238  446  9,832  19,119  11 1.27

 1,086  69  1,686  3,552  1 1.10

 641  3  804  1,627  6 3.69

 123  11  887  1,074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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